臺北醫學大學114學年度
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-申請表
	學系
	
	年級
	

	姓名
	
	學號
	

	身份證字號
	
	聯絡手機
	

	申請資格
	A類：114-1學期申請下列身份之學雜費減免者

	
	·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	·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

	
	· 原住民學生
	·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障人士子女

	
	B類：通過114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資格者

	
	· 第1級(家庭年所得30萬以下)
	· 第4級(家庭年所得50~60萬)

	
	· 第2級(家庭年所得30~40萬)
	· 第5級(家庭年所得60~70萬)

	
	· 第3級(家庭年所得40~50萬)
	· 第6級(家庭年所得70~90萬)

	學業成績
	113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________分，達該學系前________%（需為前30%）

	操行成績
	113學年度操行成績等第________（需為A-以上）

	繳附証件
	□1. 申請表
□2. 113學年度成績單正本(含班級排名百分比)
□3. 操行成績證明
□4.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3個月內戶籍謄本(已婚學生檢附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)
□5.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(已婚學生檢附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)
□6. 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(已婚學生檢附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)
□7. 其他公共服務表現證明
□8. 學生本人存摺帳戶影本(郵局、銀行皆可)


備註：
1. 操行成績證明請至操行成績查詢系統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/jmp0gm
2. 113年度家庭年收入為審核指標之一，採計對象為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，如學生已婚則採計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。
3. 其他公共服務表現包含班級幹部、社團幹部、志工服務等。

臺北醫學大學114學年度
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-申請人切結書
本人（姓名）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，茲聲明並切結下列事項：
1、 本人目前未領有或已放棄其他政府機關發給性質相同之獎學金。若經查核有重複領取之情事，本人同意取消本獎學金獲獎資格並繳回已領取之款項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非享有政府公費待遇之各類公費計畫學生。
3、 本人瞭解在領取獎學金期間（114年11月至115年7月，應屆畢業生至115年6月止），若發生下列情事，學校將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獎學金：
1. 休學、退學或轉學。
2. 受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之懲處。
4、 本人所檢附之申請文件（含成績單、戶籍謄本、財產及所得清單、公共服務證明等）均屬實。若有偽造、不實或隱匿之情事，除願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同意繳回已領取之全數獎學金，絕無異議。

此致 臺北醫學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114年12月版

